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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
聯絡人：顏冠琳
聯絡電話：08-7362589#216
傳真：08-7364380
電子信箱：pdc063@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體字第115900065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八 (376532900E115900065300-1.PDF)

主旨：有關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項目散手運動員健康

證書，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嘉義縣政府115年2月3日府教體字第1150036377號函及

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技術手冊規定辦理。

二、因參賽選手均屬未成年，為確保選手身心健康與競賽安

全，凡參加武術散手項目之運動員，請務必於報到檢錄

（過磅）時繳交「健康證書（醫院開立）」正本。

三、健康證書須由合格醫院開立，內容檢查項目應包含下列三

項：

(一)健康證明（含身體及心理健康狀況評估）。

(二)腦電圖（EEG）。

(三)心電圖（ECG）。

四、上述健康證書之開立日期，須為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含）以後始為有效。

五、健康證書僅限醫院開立，概不接受診所、檢查中心或其他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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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非醫院單位所出具之任何證明文件。

六、運動員如於報到檢錄（過磅）時未繳交合格之健康證書

者，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不得參賽，以棄權論。

七、請貴府務必轉知所屬教練及運動員，並提前完成相關檢查

作業，以免影響選手參賽權益。

八、檢附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項目技術手冊1份。

正本：各高國中、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本縣各公立高中職
副本：本縣體育發展中心學校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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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 函
地址：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
號
承辦人：輔導員 許琬婷
電話：05-3620123#8939
電子信箱：many6226@mail.cy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教體字第11500363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八 (376500000A_1150036377_ATTACH1.pdf)

主旨：有關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項目散手運動員健康

證書，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技術手冊規定辦理。

二、因參賽選手均屬未成年，為確保選手身心健康與競賽安

全，凡參加武術散手項目之運動員，請務必於報到檢錄

（過磅）時繳交「健康證書（醫院開立）」正本。

三、健康證書須由合格醫院開立，內容檢查項目應包含下列三

項：

(一)健康證明（含身體及心理健康狀況評估）。

(二)腦電圖（EEG）。

(三)心電圖（ECG）。

四、上述健康證書之開立日期，須為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

（含）以後始為有效。

五、健康證書僅限醫院開立，概不接受診所、檢查中心或其他

非醫院單位所出具之任何證明文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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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動員如於報到檢錄（過磅）時未繳交合格之健康證書

者，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不得參賽，以棄權論。

七、請貴府務必轉知所屬教練及運動員，並提前完成相關檢查

作業，以免影響選手參賽權益。

八、檢附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項目技術手冊1份。

正本：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
副本：運動部、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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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武術技術手冊 

壹、競賽資訊 

一、 競賽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18日（星期六）至 115年 4月 22日（星期三） 

二、競賽場地：  

(一) 比賽場地：嘉義縣立朴子國中  

（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 245號 電話 05-3792201）  

(二) 練習場地：嘉義縣立朴子國中  

（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 245號 電話 05-3792201） 

三、競賽項目：  

(一) 男子組：  

1. 第三套路：高男組  

(1) 長拳。 

(2) 刀術、棍術全能。 

(3) 南拳、南棍全能。 

(4) 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2. 第一套路：國男組： 

(1) 長拳。 

(2) 刀術、棍術全能。 

(3) 南拳、南棍全能。 

(4) 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3. 散手：  

(1) 高男組：  

A.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6.00公斤（含）以下） 

B. 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公斤至 60.00公斤） 

C. 65公斤級：65公斤以下（60.01公斤至 65.00公斤）  

(2) 國男組：  

A.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52.00公斤（含）以下）  

B.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 56.00公斤）  

C. 60公斤級：60公斤以下（56.01公斤至 60.00公斤） 

(二) 女子組：  

1. 第三套路：高女組 

(1) 長拳。 

(2) 劍術、槍術全能。 

(3) 南拳、南刀全能。 

(4) 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2. 第一套路：國女組 

(1) 長拳。 

(2) 劍術、槍術全能。 

(3) 南拳、南刀全能。 

(4) 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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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散手：  

(1) 高女組：  

A.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52.00公斤（含）以下）  

B. 56公斤級：56公斤以下（52.01公斤至 56.00公斤）  

(2) 國女組：  

A. 48公斤級：48公斤以下（48.00公斤（含）以下）  

B. 52公斤級：52公斤以下（48.01公斤至 52.00公斤） 

四、 預定賽程：待報名註冊後編排之（另行公布）。  

(一) 套路 

日 期 時 間 比賽項目 

4月 17日 

(星期五) 

08：00～17：40 

散手/套路（各縣市運動員賽前踩場地） 

嘉義縣 08：01～08：40、雲林縣 08：41～09：20 

台南巿 09：21～10：00、彰化縣 10：01～10：40 

高雄市 10：41～11：20、苗栗縣 11：21～12：00 

台中巿 13：01～13：40、新北巿 13：41～14：20 

屏東縣 14：21～15：00、新竹縣 15：01～15：40 

桃園市 15：41～16：20、台北巿 16：21～17：00 

澎湖縣 17：01～17：40、宜蘭縣 17：41～18：20 

14：00～15：00 領隊教練會議 

15：01～18：00 裁判會議（工作分配） 

4月 18日 

(星期六) 

09：01～10：30 

套路抽籤 

高中男子組長拳、高中男子組南拳、高中女子組劍術。 

高中女子組長拳、高中男子刀術、高中女子組南拳、 

高中女子組太極拳、高中男子組太極拳。 

09：01～12：00 

套路比賽 

高中男子組長拳、高中男子組南拳、高中女子組劍術、 

高中女子組太極拳。 

13：31～18：00 

套路比賽 

高中女子組長拳、高中男子刀術、高中女子組南拳、 

高中男子組太極拳。 

18：01 

頒獎 
高中女子組長拳、高中男子組長拳。 

4月 19日 

(星期日) 

08：00～08：30 

套路抽籤 

高中女子組槍術、高中女子組南刀、高中女子組太極劍、

高中男子組太極劍。 

高中男子組棍術、高中男子組南棍、國中男子組長拳。 

09：00～12：00 

套路比賽 

高中女子組槍術、高中女子組南刀、高中女子組太極劍、

高中男子組太極劍。 

13：31～18：00 

套路比賽 
高中男子組棍術、高中男子組南棍、國中男子組長拳。 



3  

  

日 期 時 間 比賽項目 

4月 19日 

(星期日) 

18：01 

頒獎 

高中女子組劍術槍術全能 

高中女子組南拳南刀全能 

高中女子組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高中男子組南拳南棍全能 

高中男子組刀術棍術全能 

高中男子組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4月 20日 

(星期一) 

08：00～08：30 

套路抽籤 

國中女子組長拳、國中女子組南拳。 

國中女子組太極拳、國中男子組南拳、國中男子組刀術、

國中男子組長拳。 

09：00～12：00 

套路比賽 
國中女子組長拳、國中女子組南拳、國中男子組長拳。 

13：31～18：00 

套路比賽 
國中女子組太極拳、國中男子組南拳、國中男子組刀術。 

18：01 

頒獎 
國中女子組長拳、國中男子組長拳。 

4月 21日 

(星期二) 

08：00～08：30 

套路抽籤 

國中男子組太極拳、國中女子組劍術、國中男子組棍術。 

國中女子組太極劍、國中男子組南棍、 

09：00～12：00 

套路比賽 
國中男子組太極拳、國中女子組劍術、國中男子組棍術。 

13：31～18：00 

套路比賽 
國中女子組太極劍、國中男子組南棍 

18：01 

頒獎 

國中女子組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國中男子組刀術棍術全能 

國中男子組南拳南棍全能 

4月 22日 

(星期三) 

08：00～08：30 

套路抽籤 
國中女子組南刀、國中男子組太極劍、國中女子組槍術。 

09：00～12：00 

套路比賽 
國中女子組南刀、國中女子組槍術、國中男子組太極劍。 

12：30 

頒獎 

國中女子組南拳南刀全能 

國中男子組太極拳太極劍全能 

國中女子組劍術槍術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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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散手 

日 期 時 間 比賽項目 

4月 17日 

(星期五) 

散手 

08：00～17：40 

散手/套路（各縣市運動員賽前踩場地） 

台北巿 08：01～08：40、新北巿 08：41～09：20 

桃園市 09：21～10：00、宜蘭縣 10：01～10：40 

新竹縣 10：41～11：20、苗栗縣 11：21～12：00 

台中巿 13：01～13：40、彰化縣 13：41～14：20 

雲林縣 14：21～15：00、台南巿 15：01～15：40 

高雄市 15：41～16：20、屏東縣 16：21～17：00 

澎湖縣 17：01～17：40、嘉義縣 17：01～17：40 

14：00～15：00 領隊教練會議 

15：01～18：00 裁判會議（工作分配） 

4月 18日 

(星期六) 

散手過磅 

08：00～09：00 

第一次稱量體重繳交體檢表 

（高女，女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散手抽籤 

09：01～10：30 

13：30～18：00 

散手比賽（初賽）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4月 19日 

(星期日) 

07：30～08：30 

散手過磅（上午賽程者） 

（高女，女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09：00～12：00 

散手比賽 

（高女，女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4月 19日 

(星期日) 
12：00～13：00 

散手過磅（下午賽程者） 

（高女，女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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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比賽項目 

4月 19日 

(星期日) 
13：30～18：00 

散手比賽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 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 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4月 20日 

(星期一） 

07：30～08：30 

散手過磅（上午賽程者） 

（高女，女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09：00～12：00 

散手比賽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 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 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12：00～13：00 

散手過磅（下午賽程者） 

（高女，女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13：30～18：00 

散手比賽 

（高女，女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4月 21日 

(星期二） 

07：30～08：30 

散手過磅（上午賽程者）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 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 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09：00～12：00 

散打比賽 

（高女，女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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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比賽項目 

4月 21日 

(星期二） 

12：00～13：00 

散手過磅（下午賽程者）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 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 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13：30～18：00 

散手比賽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 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 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4月 22日 

(星期三） 

07：30～08：30 

散手過磅（上午賽程者）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 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 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09：00～12：00 

散打比賽（決賽）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 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 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12：30 

頒獎 

（高女，女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 

（高男，男子 56公斤級、60公斤級、65公斤級）  

（國女，女子 48公斤級、52公斤級） 

（國男，男子 52公斤級、56公斤級、60公斤級） 

五、參加辦法：  

（一）學籍規定：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二）年齡規定：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三）身體狀況：依據競賽規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四）參賽資格：  

1. 各組團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縣市）各組各項目（含套路項目及散手量

級）至多以 3人為限。  

2. 運動員得跨競賽種類、科目、項目；賽程衝突時，由運動員自行決定參賽種類、科目、

項目，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未依規定時間請假者，該種類、科目、項目

以無故棄權論。 

3. 每一運動員以參加一項目（含套路項目及散手量級）為限，重複註冊報名參賽者取消

其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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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參加競賽各縣市依據競賽規程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一）各縣市參賽學校套路各組各項目最多可報名 2位運動員，散手每量級報名 1位運動員。  

（二）散手運動員請於報到檢錄（過磅）時繳交健康證書（醫院開立），未繳交者視同未完成

報到手續，以棄權論。健康證書（包括腦電圖、心電圖）開立證書必須在 115 年 4 月 2

日以後始有效。  

（三）套路、散手各組各項目、量級報名人數不足 2人時不舉行比賽。  

七、 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  

1. 採用國際武術聯合會最新 2024年最新套路規定，2024年最新散手規定實施之國際競

賽規則。 

2. 採用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最新修訂出版之規則，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依審判會議

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二）比賽制度：依據國際規則規定。 

（三）比賽規定：  

1. 套路運動員應於出賽前 30分鐘接受檢錄抽籤（依技術手冊賽程表公告），準備出場競

賽。 

2. 散手運動員，應於出賽前 30分鐘核實身份，準備出場競賽。 

3. 所有參加套路運動員都必須穿著符合武術標準服裝「（白色、黑色細邊條不能超過 0.3

公分）漢裝、黑色燈籠褲、繫黑巾腰帶為主」，除運動員須自備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

定之器械外，並於比賽中別上號碼。 

4. 散手運動員須穿戴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規定之拳套、頭套、護胸、牙套、及鼠蹊護

具，護襠必須穿在短褲內。 

5. 所有護具須為紅或藍色。運動員須穿著同一色之上衣、短褲及護具。 

6. 運動員因故無法比賽，依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7. 散手國中組不允許腿擊頭，可拳連擊頭部，每局淨打時間 1分 30秒。 

8. 散手高中組允許腿擊頭，每局淨打時間 1分 30秒。  

（四）套路規定：國際武術聯合會規定國際競賽套路。  

1. 高中組：  

（1）長拳、刀術、棍術、劍術、槍術均為第三套競賽套路（時間不得少於 1 分 10 秒）。  

（2）南拳、南刀、南棍均為第三套競賽套路（時間不得少於 1分 10秒）。  

（3）36式太極拳、39式太極劍、第三套競賽套路 

第三套太極拳、太極劍比賽配樂及時間（規定配樂，3-4分鐘），依照國際武術聯

合會規定辦理。  

2. 國中組：  

（1）長拳、刀術、棍術、劍術、槍術均為國際第一套競賽套路（時間不得少於 1分 10

秒）。  

（2）南拳、南刀、南棍均為第一套競賽套路（時間不得少於 1分 10秒）。  

（3）42式太極拳（5-6分鐘）、42式太極劍（4-5分鐘）第一套競賽套路。  

八、 器材設備：所有競賽場地的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國際武術競賽規則的規定。  

九、 醫務管制：  

（一）運動禁藥：依競賽規程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  

（二）性別檢查：必要時在大會期間得進行性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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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理資訊  

一、 競賽管理：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組織委員會指導下，由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負責武術競賽

各項技術工作。  

二、 技術人員：  

（一）審判委員：共 5人，召集人及委員由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與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

總會（以下簡稱高中體總）會商共同擬具推薦名單，報由 115年全中運執行委員會（以

下簡稱執委會）自名單中遴聘之，其中必須包括 115年全中運承辦單位及高中體總推薦

代表各 1人。  

（二）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由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與高中體總會商共同擬具推薦名單，報

由 115年全中運執委會自名單中遴聘之，裁判長及裁判應聘請國家 A級以上裁判擔任，

並於競賽前三年內仍持續執行裁判工作。  

三、申訴：所有申訴案件依據競賽規程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  

（一）依據 2024 年國際比賽武術套路規則第一章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如下：參賽運動隊如果對

裁判評判本隊結果有異議，必須在該運動員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由該隊領隊或教練

向委員會以書面的形式提出申訴，同時交付 5000元申訴費。一次申訴僅限一個內容。  

（二）依據 2024 年國際比賽規則武術散手規則第二章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如下：參賽隊在整個

比賽中總共有兩次申訴機會，如果對台上裁判員臨場判罰有異議，必須在現場立即提出

書面申訴，經裁判長許可後，交付 5000 元的申訴費。審判委員會立刻覆議並作出審判

結論，如申訴正確，改變結果，退回申訴費；申訴不正確，則維持原判，申訴費不退。 

四、獎勵：依據競賽規程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一）頒獎於每項決賽後舉行，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代表隊制服親自領獎，不得代領。 

（二）團體錦標依據競賽規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計算後；如成績相同時，再採計「金

牌運動員出場次數」、「銀牌運動員出場次數」、餘此類推「第八名運動員出場次數」以

判定名次。  

參、會議  

一、 技術會議： 

                 訂於 115年 4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2時於嘉義縣立朴子國中視聽教室。 

（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 245號。電話：05-3792201。） 

二、 裁判研習及實務演練會議： 

                 訂於 115年 4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3時於嘉義縣立朴子國中視聽教室。 

（地址：613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 245號。電話：05-3792201。） 

 

 

 

 

 

 

 

 

 

 

 

 

 

 


